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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11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蒙发        公告编码： 临 2016-24 

 

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仍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由于公司 2014 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被时任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

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

所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的“特别处理”。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2016 年 4

月 28 日出具了（大华审字[2016]006363 号）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

公司 2014 年度报告中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，

但公司净利润已经连续两年亏损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3.2.1

（一）条规定，公司披露 2015 年度报告后，股票仍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

风险警示的处理。 

一、 股票的种类、简称、代码 

1、 股票种类：A 股 

2、 股票简称：“*ST 蒙发”不变 

3、 股票代码仍为 000611 

4、 涨跌幅限制：股票报价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%。 

二、实行退市风险的主要原因 

鉴于公司 2015 年年审会计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《公

司 2015 年度保留意见和带强调事项的审计报告》([2016]006363)，公司净利润已

经连续两年亏损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3.2.1（一）条的规定，

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“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。”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

为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，公司董事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发行股份

在内的一切措施，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为企业管理层的目标，积极探索其他新兴

产业，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，并将积极寻求各方支持；积极应诉，妥善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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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涉诉、或有负债及资金问题，争取公司早日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的退

市风险警示。 

四、 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 

1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如公司 2016 年财务会计

报告审计后，继续出现亏损，公司股票将自 2016 年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被暂停

上市交易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调查通知书》

（鄂证调查字 2015002 号），截止目前，该立案稽查仍在调查过程中，本公司未

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有结论性意见及结果的文件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 条第八款和第 13.2.5 条的规定，公司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

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

公安机关的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本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，并在实行

退市风险警示的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暂停公司股票上市交易。  

五、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： 

公司董事会秘书：姜琴 

联系电话及传真：010-81030656 

电子信箱：jiangqin6767@163.com 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16 号中国人寿大厦 11 层 

邮编：100020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董  事  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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